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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3－1003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30323192號 2 

訴  願  人  ○○○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○段○○○巷○○號○樓 4 

訴願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縣警察局(下稱原處分機5 

關)彰化分局 113 年 6 月 25 日書面告誡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6 

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7 

    主  文 8 

訴願駁回。 9 

    事  實 10 

緣訴願人於 113 年 3 月間於網路點擊有關虛擬貨幣交易廣告連結11 

至 Line，經名稱為「○○○○○○（○○○平台客服）」之 Line12 

帳號以投資購買虛擬貨幣賺取價差為由，介紹訴願人註冊○○○13 

-虛擬貨幣交易所之平台，訴願人並提供其○○○○○○銀行帳14 

號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之帳戶(下稱系爭銀行帳戶)及密碼15 

予該客服。嗣因 15 名被害人報案因遭詐欺而轉帳至系爭銀行帳16 

戶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彰化分局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系爭17 

帳戶帳號及密碼交付、提供予他人使用，涉及違反 113 年 7 月 3118 

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規定（即現行洗錢防制法19 

第 22條第 1項），爰依同條第 2項規定作成 113年 6月 25日書面20 

告誡即原處分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21 

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22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23 

(一) 因本身收受原處分機關所屬彰化分局書面告誡，同時銀24 

行端收到警政署去函，銀行將訴願人信用卡停用造成權25 

益上的不便及困難，故申請解除告誡註記才能讓銀行端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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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審核開通信用使用權限。 1 

(二) 案件過程中針對所被告誡的案由洗錢防制法無犯意及無2 

犯罪動機。案發當時查覺不對立刻報案，對方在合作過3 

程中使用了欺騙或不當影響以合法和專業話術所誤導，4 

沒有識破其非法意圖，導致做出了錯誤的判斷。(最終5 

發現不對誠實履行義務馬上向 165 通報並轉至大埔派出6 

所報案)發現問題後立刻停止互動，並不受威脅利誘取7 

回當時被話術誘導所交出的虛擬貨幣平台帳戶及網銀網8 

路交易權限。本身整個被害過程中沒有實際參與任何非9 

法的操作或交易，當下無法預見該行為會導致任何非法10 

結果，這些結果是由於對方的行為造成的。調查過程中11 

積極配合，提供所有相關信息和證據，證明訴願人本身12 

也是受害者。 13 

(三) 還原整件事的整個過程如下：詐騙訴願人的人用合法掩14 

蓋非法的話術行為引導訴願人到虛擬貨幣交易平台註15 

冊，聲稱由他們進行買賣類似股票代操方式進出取得價16 

差並獲利，並取得訴願人的信任交付虛擬貨幣平台帳17 

號。(其中連動的金融帳戶及網銀權限)其手法不是要你18 

的錢，而是跟你說公司有專業的工程師可以投入一筆資19 

金到帳戶利用當下走勢，低買高賣進行獲利，告知若是20 

固定的帳戶獲利太頻繁會被平台發現拒絕交易所以才會21 

透過廣告尋找合作對象，而合夥人只需提供他平台註冊22 

認證好的帳戶就可以合作從中賺取投資的獲利。(當下23 

上網查他們提供的合作交易平台○○○為合法的台灣公24 

司，才去註冊)，而現在不管什麼東西都需實名認證，25 

舉凡○○、Line 甚至國外買東西回來○○○清關都需26 

這樣的程序，所以自然而然的認為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綁27 

定實名制及綁定銀行帳戶當下也覺得正常合理。而虛擬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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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幣真的是一個新興的市場，也可能在沒有完整的規範1 

之下很容易被不肖人士運用。(這也是事後察覺不對勁2 

的地方)，而當下新註冊的虛擬貨幣平台帳戶裡頭完全3 

是空的，沒有投資任何東西，在他們誘導話術的情形下4 

想說提供給他們操作賺合作獎金也不會造成什麼損失，5 

便不疑有它的提供讓他們進行代操。提供後開始的第一6 

天詢問合作獎金哪時會收到，他們說晚上 10： 30下班7 

前…隔天發現他們沒有信守承諾時，訴願人就立馬取回8 

所有交易權限不再與其合作了。而對方便開始恐嚇訴願9 

人說訴願人這樣已經犯法，要訴願人再配合便能全身而10 

退。但在查覺不對的當下不管對方如何恐嚇，訴願人毅11 

然決然的馬上通報 165 進行線上報案動作，同時案子轉12 

交大埔派出所，與林警官約定時間完成報案備案。一個13 

月後同時也接獲原處分機關彰化分局許警官通知到場偵14 

訊，也說現在目前很多像這樣的案子(包括○○也發生15 

過類似這樣的被盜用事件)，期間除了配合調查之外當16 

事人(被害人)同時也收到告誡書提醒避免再有這樣的情17 

形(已先進行報案動作有報案紀錄之後也被警局通知偵18 

訊收到告誡書)同時被告知單純為一個告誡依據，不會19 

被依移送洗錢防制若 5 年內在犯才會涉嫌洗錢，告誡書20 

就是一個時間的依據，但確因為這樣導致本身連信用卡21 

無法使用，故希望藉由申請取消告誡處分來恢復原有的22 

權益。感謝承辦員警的理解等語。 23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24 

(一)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25 

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依據26 

訴願法第 14 條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27 

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。」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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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依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，告誡新制及無正當理1 

由交付、提供帳戶罪施行後，對過去無法以幫助詐欺2 

罪、幫助洗錢罪定罪的無正當理由交付、提供金融帳3 

戶、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的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4 

務業申請的帳號者，一律由警察機關裁處告誡，另就賣5 

帳戶一行為交付三個以上帳戶或告誡後五年以內再犯6 

者，科以刑責。 7 

(三) 查本案訴願人訴願書自陳，因兼職需求而聽信詐騙集團8 

話術，為能順利交易虛擬貨幣而提供帳號與密碼，該等9 

情形不符合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間信10 

賴關係，亦不具備其他正當理由，應屬洗錢防制法第 111 

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禁止之列，且考量訴願人本身之心12 

智、年齡與教育程度等，因可預期帳號與密碼交予他人13 

可能導致該金融號有遭他人網路操作之利用情形，且金14 

融帳戶相關物件與資訊(帳號、密碼、存款等)極具私密15 

性質，尤以密碼之提供更應謹慎考量，非一般正常交易16 

活動可隨意透漏並告知他人，縱使為金融機構有須民眾17 

提供帳號密碼之情形，均會要求臨櫃辦理，無法輕易透18 

過網路媒介而輕易要求民眾提供密碼，非僅因訴願人主19 

觀無預見可能而自認定不符規定。 20 

(四) 又依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投資人如為收受投資獲21 

利款項，僅需將系爭帳戶之帳號資訊提供予投平台即22 

足，無須交付帳戶控制權，訴願人主張係為投資虛擬貨23 

幣而將系爭帳戶提供、交付予他人，顯不符合一般商24 

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自難認有正當理由，原處分裁處告25 

誡，並無違法或不當情形等語。 26 

(五) 綜上所述，本案訴願人請求撤銷告誡處分，於法未合，27 

請察核予以駁回等語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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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 由 1 

一、 按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第 12 

項、第 2 項、第 5 項及第 6 項規定：「(第 1 項)任何人不得3 

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、向虛擬通貨平臺4 

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、提5 

供予他人使用。但符合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6 

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(第 2 項)違反7 

前項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。8 

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，亦同。(第 5 項)違9 

反第一項規定者，金融機構、虛擬通貨平臺及交易業務之事10 

業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，得對其已開立之帳戶、帳號，或11 

欲開立之新帳戶、帳號，於一定期間內，暫停或限制該帳12 

戶、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能，或逕予關閉。(第 6 項)前項帳13 

戶、帳號之認定基準，暫停、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、14 

範圍、程序、方式、作業程序之辦法，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15 

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16 

二、 次按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之17 

立法理由略以：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，18 

金融機構、虛擬通貨平臺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19 

服務業，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20 

務，任何人將上開機構、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21 

戶、帳號交予他人使用，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22 

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，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23 

論處，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，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，故有24 

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。爰此，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25 

合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26 

正當理由以外，不得將帳戶、帳號交付、提供予他人使用之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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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義務，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1 

標準。本條所謂交付、提供帳戶、帳號予他人使用，係指將2 

帳戶、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，如單純提供、交付提款卡及3 

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、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，因4 

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，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、提供5 

『他人』使用。……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、應徵工作等6 

方式要求他人交付、提供人頭帳戶、帳號予他人使用，均與7 

一般商業習慣不符，蓋因申辦貸款、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8 

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，並不需要交9 

付、提供予放貸方、資方使用帳戶、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10 

要物品（例如提款卡、U 盾等）或資訊（例如帳號及密碼、11 

驗證碼等）；易言之，以申辦貸款、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提12 

供帳戶、帳號予他人『使用』，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13 

由。惟倘若行為人受騙而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時，因欠缺主14 

觀故意，自不該當本條處罰，併此敘明。」 15 

三、 卷查原處分機關因上開事實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系爭銀16 

行帳戶提供他人使用，核屬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17 

項本文規定，遂依同條第 2 項規定，以原處分裁處告誡，此18 

有原處分機關調查筆錄及 Line 聊天紀錄影本附卷可稽，原19 

處分機關依法裁處告誡，洵屬有據。 20 

四、 至訴願人對其提供帳戶及密碼予他人使用一節並不爭執，僅21 

主張係受他人話術影響，自身無犯意及無犯罪動機，未實際22 

參與任何非法操作或交易云云。依上開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23 

之 2 立法理由可知，因無正當理由將帳戶交予他人使用之24 

行為，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，惟主觀犯意證25 

明困難，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，故有本條之增訂。質言26 

之，本條係以行政罰之方式管制人頭帳戶之使用，不以成立27 

詐欺罪為前提，縱因無法證明主觀幫助犯意而逸脫刑事處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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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，仍得以行政罰之方式予以處罰，以達防制詐騙犯罪之目1 

的。經查卷附調查筆錄及 Line 聊天紀錄，訴願人係因諮詢2 

兼職，經詐騙集團介紹可購買虛擬貨幣以賺取差價，始依平3 

臺指示將系爭帳戶及密碼提供之，該平臺客服並告知註冊平4 

臺後將給予薪資收入，則客觀上訴願人已屬交付、提供帳戶5 

及密碼予他人使用，亦即將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，主觀上6 

訴願人對於「交付帳戶」仍有認識，非無「交付帳戶」之故7 

意。又訴願人提供系爭帳戶及密碼予平臺顯不符合一般商8 

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蓋考量訴願人本身之心智、年齡與教育9 

程度等，應可預期帳號與密碼交予他人可能導致該金融帳戶10 

有遭他人網路操作之利用情形，且金融帳戶相關物件與資訊11 

(帳號、密碼等)極具私密性質，倘為獲利僅須將系爭帳戶之12 

帳號資訊提供予平臺即足，銀行帳戶之密碼尚非一般正常交13 

易活動可隨意告知他人之資訊。是訴願人之主張，於法委無14 

可採，尚難執此資為免責之論據。 15 

五、 綜上，客觀上訴願人將系爭帳戶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，實質16 

上等同將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使用，主觀上訴願人對於17 

「交付及提供帳戶」之行為本身仍有認識，非無「交付及提18 

供帳戶」之故意，又訴願人非基於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19 

第 1 項但書規定之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間20 

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而提供系爭銀行帳戶及密碼，自屬21 

無正當理由將自身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之行為，核與洗22 

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相違，原處分機關依同條23 

第 2 項規定予以告誡處分，於法並無違誤，原處分應予維24 

持。 25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規26 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7 

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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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主任委員   林田富（請假） 1 

委員   吳蘭梅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2 

委員  張奕群 3 

 委員   李惠宗 4 

委員   蕭淑芬 5 

委員   林宇光 6 

委員   呂宗麟 7 

委員   王育琦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陳昱瑄 9 

                    10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 年   10   月   24   日 11 

 12 

縣  長   王  惠  美 13 

 14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5 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16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） 17 

 18 

 19 


